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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农民工维权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４７２份问卷数据的分析

杨翠萍,贺婧雅

(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　基于对全国女性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个体

特征、剥夺感、社会资本和权益保障水平四个方面对女性农民工维权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

分析.研究发现:绝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参加社会组织的数量以及社会关系中的家人亲

戚与老乡工友变量对采取维权行为有显著影响;而在维权选择方面,出生于１９７９年前、受教

育程度较高、非群众身份、低绝对剥夺感以及签订劳动合同的女性农民工倾向于采取制度化

的维权行为.进而建议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完善劳动制度、改善劳资关系引导女

性农民工制度化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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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女性农民工数量呈不断增长趋势,据«２０１４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

农民工总量已达到２．７３亿人,女性农民工占３３％① .然而在为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做出巨大

贡献的同时,女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却屡遭侵犯.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女性农民工周秀云在山西讨薪殒命

的案件,引发了全国热议② .据不少数据和案件显示,近年来女性农民工的维权现象持续增多: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申请接受法律援助的农民工中,女性占５．７％,而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女性占比上升至

２０％③ .女性农民工在城市中面临着职业和生存双重边缘化的风险,她们是农民工队伍中的弱者(或
“弱者中的弱者”)[１].

关于女性农民工维权或权益保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类:一类主要站在保护者的角度,从宏

观层面分析女性农民工权益保护缺失的原因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认为应在取消二元户籍制度的基

础上,从法律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文化体系等多方面建立保障女性农民工利益的保障体系,建立和发

展女性农民工维权组织[１Ｇ２].而另一类研究则强调女性农民工的主体性地位,深入探讨其维权行为特

征与形式,这其中又分为直接具体的维权行为和隐形的抗争形式两种.关于直接具体的维权行为研

究主要有:陈卓研究了北京家政女工的维权经历,认为生存权受侵会引发她们“突发性的愤怒”并驱使

其抗争,而寻求组织援助、依据国家法律和政策维权是其主要选择[３];刘剑关于深圳女性农民工的调

查显示,她们更愿采取与企业协商或通过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方式维权,且群体性事件的参与率远低于

男性[４].关于女性农民工隐形抗争形式的相关研究,如潘毅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提出了“抗争次文化”
概念,认为女工的抗争反应是身体疼痛、自我分裂、梦魇和尖叫,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女工阶级意识的

觉醒[５].何明洁等的研究发现,面对剥夺,女工集体行动的缺场并非沉默和不反抗,她们会选择在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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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日常层面做出“防御性反应”,通过黄话脏话等“隐藏性文本”来宣泄不满[６].王华则运用“身体政

治”话语揭示了一种来自底层的抗争行为,即女性农民工会利用自己的身体斡旋于男性之中寻求保护

或与雇主进行抗争[７].而与上述研究视角都不同的是,刘林平等人既强调政府企业责任又考虑主体

因素,从政府作用、企业性质、组织参与和社会关系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影响珠江三角洲外来女工权益

保护的因素[８].
综上所述,既有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仍存在着两大不足:第一,总体而言,研究成

果数量较少,且都集中于女性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和具体的维权行为上,对影响维权行为的因素关注不

够;第二,就研究方法而言,多采取定性研究和个案描述,缺乏大样本的问卷调查,难以准确把握女性

农民工维权的整体特征.针对这些局限,本文以全国性的问卷数据资料为基础,将视角聚焦于女性农

民工,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当权益受损时女性农民工是否维权? 采取何种方式维权以及有哪些因素会

影响她们维权方式的选择? 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一、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１．剥夺感与研究假设

剥夺感作为社会学的一种基本概念,在解释社会冲突、社会矛盾和犯罪等问题时被频繁使用,是
指个体对自身受剥夺状态和不公平感待遇的一种心理认知和感受,分为绝对剥夺感和相对剥夺感.
首先,绝对剥夺感指个体对其权益受侵或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感知,李强的研究表明:绝对剥夺与农民

工维权行为间存在着紧密关联,当今农民工正遭遇着最严重的绝对剥夺,他们被逼到了难以生存的地

步,从而出现了众多以死相拼的案例[９].其次,相对剥夺感是个体在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他人进行比

较时产生的一种不公平感.Gurr的“相对剥夺感”理论认为,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价值能力小于个人

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越大[１０].蔡禾等对

珠三角农民工的调查在某种程度上亦印证了格尔的观点,他发现,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越强,参加利

益抗争行为的程度就越高[１１].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１a:绝对剥夺感对女性农民工是否维权有显著影响.

H１b:绝对剥夺感对女性农民工采取的维权方式有显著影响.

H１c:相对剥夺感对女性农民工是否维权有显著影响.

H１d:相对剥夺感对女性农民工采取的维权方式有显著影响.

２．社会资本与研究假设

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会直接影响其行为选择.社会资本是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

的,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目前学界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测量社会资本,宏观社会资

本被定义为个体参与当地社会组织的状况,微观社会资本指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状况[１２].
就社会组织而言,它与维权行动间的联系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有学者认为,由于农民工的“非

市民”歧视性地位使得他们在遭遇利益损害时,以个体形式开展的各类维权行动在强大的资本面前总

显得苍白无力,因而诉诸社会组织,通过组织化力量来维护权益成为农民工的策略选择[１１];另一方

面,一些实证研究又证明了参加社会组织的数量对农民工的维权意愿并无显著影响[１３].可见,关于

社会组织与维权行动间的联系仍有待进一步检验.就女性农民工而言,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她们进城

后并未成功地融入城市生活,对当地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较低,从而导致其弱者地位.由此,我们认

为,加入社会组织对女性农民工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它会极大增强女民工的社会资本,进而影响其

维权行为,故提出如下假设:

H２a:参加社会组织的数量对女性农民工是否维权有显著影响.

H２b:参加社会组织的数量对女性农民工采取的维权方式有显著影响.
就社会关系网络而言,女性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可分为“乡土社会网络”和“新生社会网络”.

前者是女性农民工在城市中保留的原有乡土关系,后者指进入城市后新建起的关系网络.由于不同

网络由不同性质的关系组成,故其资源动员能力和所采取的行为亦不相同.一方面,根植于农村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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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将他们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扩展到城市,这种“亲缘关系网络”在生活和交往中

起着重要作用[１４],能够为女性农民工提供实际帮助和心理安慰[１５].另一方面,拥有较多城市新生社

会网络关系的农民工自身发展的优势越大,其利益的实现和资源的获得就更多依赖城市中再构建的

社会网络[１６].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２c:社会关系网络对女性农民工是否维权有显著影响.

H２d:拥有不同社会关系网络的女性农民工所采取的维权方式有显著不同.

３．权益保障水平与研究假设

已有的研究表明,完善的权益保障机制不仅可以有效保障劳动者的个人权益,更能影响和改变着

人们的利益诉求行为[１１].权益保障体现为对劳动者工作、生活、医疗、教育等各方面生存和发展权益

的保障,这其中,与女性农民工利益最休戚相关的当属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和社会保险参与情况.
劳动合同是劳动权益的有效保障,女性农民工劳动权益受侵很大程度在于劳动合同签订的缺

失[１７].同时,劳动合同一经签订,就成为规范双方当事人劳动权利和义务的法律依据,因而在权益受

侵时,签订劳动合同的女性农民工可以凭借劳动合同的规定通过企业内部协商或者诉诸法律等制度

化方式解决纠纷,而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女性农民工由于没有劳动合同的保护则很有可能走向非制度

化的维权行动.据此,本文假设:

H３a:签订劳动合同对女性农民工是否维权有显著影响.

H３b:签订劳动合同对女性农民工采取的维权方式有显著影响.
社会保障是劳动者在特殊情况下的基本生活和改善其生活状况的重要制度.调查显示,农民工

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的参保率都相当低[１８].一方面,社会保障程度低意味着女性农民工

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也较低,从而可能会影响其维权行为;另一方面,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女性农

民工未被充分纳入到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反过来也会影响她们对正式制度安排的认知,倾向选择

非制度化的维权方式.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３c:参加社会保险的数量对女性农民工是否维权行为有显著影响.

H３d:参加社会保险的数量对女性农民工采取的维权方式有显著影响.

　　二、数据来源、变量说明与模型建构

　　１．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课题组于２０１３年进行的专题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全国具有农业户口进入城市

从事非农产业超过半年以上的返乡劳动者.考虑到务工人员的流动性和调查成本,调查以“滚雪球”
方式展开,即随机寻找几名农民工实施调查,再由其推荐属于研究对象的农民工,依次类推,样本如同

雪球般由小变大,共涉及２２个省份,获得有效问卷１５４３份,其中女性农民工问卷６６４份,经筛选和

剔除共获得有效问卷４７２份.样本基本情况见表１.
表１　样本基本情况

选项 频数 占比/％ 选项 频数 占比/％

出生年份

１９６９年之前 ９８ ２０．８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８６ １８．２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 １３４ ２８．４ 初中 ２０１ ４２．６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１４５ ３０．７ 高中或中专 １２２ ２５．８

１９９０年之后 ９５ ２０．１ 专科、本科及以上 ６３ １３．４

月均收入

１５００元以下 １１３ ２４．０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１９ ４．０

１５０１~２５００元 １７８ ３７．６ 共青团员 ９９ ２１．０

２５０１~３５００元 １１５ ２４．４ 民主党派 １ ０．２

３５０１~５０００元 ５０ １０．６ 群众 ３５３ ７４．８

５００１元以上 １６ ３．４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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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变量界定

(１)因变量.维权行为指女性农民工合法权益受侵时,为维护自身权益或获得相应的补偿所采取

的各种方式和手段.本文将女性农民工的维权行为分为沉默不维权、制度化维权和非制度维权三种

类型.制度化维权指社会成员在利益受损后,采取符合制度、程序及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行为;非制

度化维权则是以非法、失范、无序,甚至是严重违法的行为维护自身受侵的利益.以问题:“自身权益

受损时,首先采取哪种维权方式?”进行测量.１是否采取维权行为.将“自认倒霉,不维权”设置为:
“不维权＝０”;其他选项设为:“维权＝１”.２采取何种维权方式.本文将罢工、打砸、以自杀或自残施

压、找黑社会或帮会、堵马路、游行或静坐六个选项设置为:“非制度化维权＝０”;打官司、上访、找工

会、集体协商、找媒体、找政府六个选项设置为:“制度化维权＝１”.
(２)自变量.本文的自变量为上文研究假设中的相关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剥夺感、社会资本和权

益保障水平四个方面,各变量的具操作化见表２.
表２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分析

变量 定义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是否维权 是＝１;否＝０ ０．７８ ０．４１８

采取何种维权方式 制度化维权行为＝１;非制度化维权行为＝０ ０．７７ ０．４２１

个体特征
年龄 连续变量 ３３．８４ １０．１２５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６;初中＝９;高中或中专＝１２;专科、本科及以上＝１５ １０．０３ ２．７７９

是否 群众 是＝１;否＝０ ０．７５ ０．４３５

剥夺感

绝对剥夺感
“你认为自身权益受侵害的程度如何?”非常轻微＝１;比较轻
微＝２;一般＝３;比较严重＝４;非常严重＝５

３．０７ ０．７３２

相对剥夺感
“和同样工作的城镇居民相比,您的收入公平吗?”非常公平＝１;
比较公平＝２;说不清＝３;比较不公平＝４;非常不公平＝５

２．９４ １．０７４

社会资本

参加社会组织数量
老乡会、工会、个体劳动者协会、非政府组织、志愿组织、外来人
口协会和其他组织参与的数量 ０．３８ ０．６０２

社会关系状况
(交往最多人群)

家人亲戚＝１;其他＝０ ０．２９ ０．４５３

老乡工友＝１;其他＝０ ０．４７ ０．５００

政府人员或企业管理者＝１;其他＝０ ０．０６ ０．２３６

其他(参照类) ０．１８ ０．３８７

权益保
障水平

劳动合同 是＝１;否＝０ ０．３７ ０４８４

参加社会保险数量
工伤、生育、失业、城市医疗、农村合作医疗、城市养老、农村养老
和商业保险八个保险的参与数量 １．７２ １．２５２

　　３．模型建构

本研究将女性农民工的维权行为作为因变量,包括是否采取维权行为和采取何种维权方式.由

于因变量符合０－１型变量,故选择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如下公式将作为本文的分析模型:

logit(p)＝ln[ p
１－p

]＝b０＋b１x１＋b２x２＋＋bkxk＋ε (１)

式(１)中,p 在第一个模型中表示女性农民工采取维权行为的概率,在第二个模型中表示女性农

民工在采取何种维权方式中选择制度化维权的概率;xk(k＝１,２,,n)为自变量,即主要的影响因

素,包括个体特征、剥夺感、社会资本和权益保障水平四个方面;bk(k＝１,２,,n)为回归系数;ε表示

随机误差.

　　三、结果与分析

　　１．女性农民工维权行为基本状况

当权益遭受侵害时,女性农民工中表示不维权的仅占２０．３％,表示会采取非制度化维权行为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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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７％,而表示采取制度化维权行为的女性农民工比例最高,占５９．８％,另外２．１％的人选择了其他形

式的维权.这说明,多数女性农民工的维权行为较理性平和,更倾向于通过国家供给的正式合法的渠

道来维护个人权益.其中,在选择制度化维权的女性农民工中,集体协商的比例最高,占总样本的

１９．１％,而打官司、上访和找政府三种方式比例相当,分别是１０．０％,１０．８％和１０．８％,比例较低的是

找工会和找媒体,分别占总样本的５．５％和３．６％.在选择非制度化维权的女性农民工中,罢工的比例

最高,占总样本的１６．３％,说明集体罢工已成为当今女性农民工最主要的非制度维权方式,除此外,还
有少量女性农民工会选择“游行静坐”,至于“自杀”、“打砸”、“找黑社会”等极端的非制度化维权行为,
总样本中仅占１．０％(见表３).

表３　女性农民工维权行为基本状况

频次 占比/％ 频次 占比/％
不维权 ９６ ２０．３

非制度化维权

罢工 ７７ １６．３

制度化维权

打官司 ４７ １０．０ 打砸 １ ０．２
上访 ５１ １０．８ 自杀或自残 １ ０．２

找工会 ２６ ５．５ 找黑社会 ３ ０．６
集体协商 ９０ １９．１ 堵马路 ０ ０．０
找媒体 １７ ３．６ 游行静坐 ２ ０．４
找政府 ５１ １０．８ 其他 １０ ２．１

　　２．女性农民工采取维权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分析,女性农民工采取维权行为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见表４.
由表４可知,在个体特征变量方面,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都没有通过检验,这说明女性农

民工的个体特征对是否采取维权没有显著影响.
表４　女性农民工采取维权行为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维权 VS不维权

B EXP(B)

个体特征

年龄 ０．０１１ １．０１１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４７ １．０４８
政治面貌(非群众＝０) －０．４０５ ０．６６７

剥夺感
绝对剥夺感 ０．３１３∗ １．３６８
相对剥夺感 －０．１８９∗ ０．８２８

社会资本

参加社会组织的数量 ０．５９５∗∗ １．８１４
社会关系状况(参照:其他)
家人亲戚 ０．６３１∗ １．８８０
老乡工友 ０．５０９∗ １．６６３
政府人员或企业管理者 ０．１４６ １．１５７

权益保障水平
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０．４０２ １．４９５
参加社会保险的数量 －０．０８９ ０．９１５

常数 －０．２４９ ０．８０９
ChiＧsquare ２６．３４６
－２Loglikehood ４７６．４６５
NagelkerkeR２ ０．０８３

　注:∗ 、∗∗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水平上显著.

　　在剥夺感变量方面,绝对剥夺感在１０％的统计水平上对女性农民工的维权行为有显著正向影

响,女性农民工的绝对剥夺感越强烈,即她们权益遭受侵害的程度越严重,预期的需求越得不到满足,
就越容易采取维权行为,假设 H１a通过检验;相对剥夺感同样在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维权行

为,但这一影响是负向的,即女性农民工相对剥夺感越强烈越不会采取维权行为,假设 H１c通过检验.
这是因为,本文中的相对剥夺感是以城镇居民为横向参照群体,但根据李培林等学者的研究,农民工

其实更容易与自我的社会地位做纵向比较,而在此方面,农民工的利益曲线是向上走的,所以较易呈

现出积极的社会态度[１９].换言之,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和城市边缘群体,尽管女性农民工在城市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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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待遇,体验到了与城市居民间的巨大差异,但只要她们以打工前的社会地位作

为参照系,就可能会弱化她们在进城务工中的剥夺感,从而对这种不公平保持沉默不维权.
在社会资本变量方面,参加社会组织的数量在５％的统计水平上影响显著,即女性农民工参加社

会组织的数量越多,越倾向于采取维权行为,这说明参加社会组织有利于女性农民工维权;而社会关

系的影响较复杂,以其他人群作为参照,女性农民工与企业管理者、政府人员的交往关系对维权行为

无显著影响,但与家人、亲戚、老乡或工友的交往关系在１０％的统计水平上影响显著,即与家人、亲
戚、老乡和工友交往密切的女性农民工更倾向于维权,假设 H２a与假设 H２c通过检验.

在权益保障水平变量方面,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与参加社会保险的数量对是否维权都无显著影

响,假设 H３a、假设 H３c未通过检验.就社会保险而言,这可能是因为本文所选取的女性农民工参与社

会保险的数量仅为１．７２,水平较低未能体现出显著性.而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影响并不显著,原因可

能与劳动合同的规范化和有效性有关.从调查样本看,女性农民工所在的务工单位多属于民营和私

营企业,而这些企业的正规化程度偏低,在与女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时也往往存在模糊双方劳动关系、
签订虚假或霸王条款的现象.劳动合同形同虚设,不能为女性农民工提供有效保障,故对维权行为的

影响也并不显著.

３．女性农民工维权方式的影响因素

女性农民工维权方式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见表５.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在个体特征变量方面,
教育程度对维权方式的选择在１％的统计水平上影响显著,具体表现为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采取

制度化的维权行为;政治面貌在５％的统计水平上影响显著,即与党员、团员等相比,群众身份的女性

农民工倾向于采取非制度化的维权方式,而拥有党员、团员等身份的女性农民工则倾向于采取制度化

维权方式,这表明女性农民工的维权方式深受政治团体社会化的影响;在出生年份变量中,以１９９０年

之后出生的女性农民工为参照,出生在１９６９年之前和１９７０－１９７９年间的老一代女性农民工更倾向

于采取制度化维权方式,这两个出生年份分别在１％和５％的统计水平上影响显著,而出生在１９９０年

后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更倾向于采取非制度化的维权方式,这与蔡禾等人的研究结论相似.究其原

因,一方面老一代女性农民工有着更长的务工生活,采取制度化维权渠道可能是其长期维权经验的积

表５　女性农民工维权方式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制度化维权 VS非制度化维权

B EXP(B)

个体特征

出生年份(参照:１９９０年后)

１９６９年前 １．９１５∗∗∗ ６．７８４
１９７０－１９７９年 １．０２５∗∗ ２．７８７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 ０．１７８ １．１９５
受教育程度 ０．１８３∗∗∗ １．２００
政治面貌(非群众＝０) －０．７５∗∗ ０．４７２

剥夺感
绝对剥夺感 －０．４４６∗∗ ０．６４０
相对剥夺感 ０．０３５ １．０３５

社会资本

参加社会组织的数量 ０．３７３ １．４５２
社会关系状况(其他人群为参照类)
家人亲戚 －０．７３５ ０．４７９
老乡工友 －０．５０１ ０．６０６
政府人员与企业管理者 －０．８５９ ０．４２３

权益保障水平
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０．５４１∗ １．７１８
参加社会保险的数量 ０．０３７ １．０３８

常数 ０．７５９ ２．１３６
ChiＧsquare ４６．０２２
－２Loglikehood ３４８．２９２
NagelkerkeR２ ０．１７９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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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 ;另一方面,更强的融入城市愿望和更深的情感体验,使得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对其权益更为敏感

以及维权情绪冲动,相较于费时长程序繁琐的制度化渠道,非制度化的维权更容易成为其选择.但考

虑到更高的教育程度和政党组织化程度对制度化维权的引导作用,具有这类特征的新生代女性农民

工选择制度化维权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因此在这些方面进行引导是有必要的.
在剥夺感变量方面,相对剥夺感对女性农民工维权方式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假设 H１d未通过检

验.而绝对剥夺感在５％的统计水平上影响显著,表现为:绝对剥夺感越高的女性农民工越容易采取

非制度化的维权行为,假设 H１b通过检验.绝对剥夺感越高越表明女性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糟糕,高昂

成本的制度化维权并不能成为其维权选择,而非制度化的维权是其在弱势地位下的拼手一搏.
在社会资本变量方面,参加社会组织的数量与社会关系状况对女性农民工维权方式的选择均无

显著影响,故假设 H２b、H２d未通过检验.与表４相比,我们发现参加社会组织的数量对是否维权有显

著影响,但对采取何种方式维权却影响并不显著.从调查样本看,女性农民工在务工地参加的社会组

织包括老乡会、工会、外来人口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等,而这些社会组织分属不同的类型,其性质、结
构、规模和运作机制均截然不同,因此它们对女性农民工维权方式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别.一般而

言,工会由于依附国家正式体制,可能较注重引导女性农民工采取制度化的维权行为,而老乡会等地

缘性组织却有可能成为女性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的潜在基础.从此角度看,对维权方式有重要影响

的或许不是女性农民工参加社会组织的数量,而在于社会组织的类型.
在权益保障水平变量方面,社会保险的参加情况对女性农民工维权方式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假

设 H３d未通过检验;而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在１０％的统计水平上影响显著,表现为签订劳动合同的女性

农民工更倾向于采取制度化的维权行为,因此,假设 H３b通过检验.劳动合同作为一种法律规定和制

度化的保障,虽然在是否维权上作用不显著,但能促进女性农民工采取制度化的维权方式,这也从另

个角度表明规范劳动合同对于女性农民工维权有重要意义.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运用二元Logistc回归模型分别研究了女性农民工是否维权和采取何种方式维权的影响因

素,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在个体特征方面,教育程度越高、非群众身份和老一代的女性农民工更倾向

于采取制度化的维权行为;在剥夺感方面,相对剥夺感越高越不会采取维权行为,而绝对剥夺感越高

的女性农民工越容易采取维权行为,尤其是非制度化的维权行为;在社会资本方面,参加社会组织数

量越多的女性农民工越容易采取维权行为,但采取何种维权行为并不确定;在社会关系中,与家人亲

戚、老乡和工友交往较多的女性农民工更易采取维权行为;在权益保障水平方面,社会保险的参加状

况对是否维权和维权方式的选择均无显著影响,但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对女性农民工的维权方式有

显著影响,表现为签订劳动合同的女性农民工倾向于采取制度化的维权行为.
基于此,保障女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引导她们采取积极合法的制度化维权,可从如下几方面着

手:第一,根据女性农民工的个体特征来促进引导其制度化维权.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要提高对女性

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在提升人力资本的同时增强其法律和维权意识,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党、群团组

织的教育引导作用,鼓励女性农民工采取制度化的维权行为.此外,由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拥有较强

的非制度化维权倾向,要特别关注她们的权益保障状况和维权行为,对其进行引导和帮助.第二,鉴
于剥夺感对维权行为影响显著,因此需要改善女性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提升其生活水平和质量,同时

促进劳资关系和谐化,改变其权益受侵现状,降低女性农民工的剥夺感.第三,注重提高女性农民工

的社会资本.一方面要注意吸纳女性农民工参加各类规范合法的社会组织,鼓励她们通过合法途径

维护自身权益;另一方面要推动女性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建立新的城市社会网络.第四,完善劳动

制度.考虑到劳动合同对是否维权以及制度化维权的显著影响,因此要促进女性农民工签订劳动合

同,鼓励其“知法懂法用法”,同时也要督促企业规范和落实劳动合同的签订,为女性农民工提供有效

５７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２８期)

的保证.第五,从长远来看,消除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将女性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纳入到城

镇社保的范畴内,赋女性农民工以平等的国民待遇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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